

关于做好2026年度福州市农业品牌奖励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系列惠企政策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20〕114 号）和《关于加快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十条措施实施方案》（榕农综〔2021〕260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对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新获得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、省著名农业品牌的单位实施奖励。为做好奖励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有关企业按照《支持发展品牌农业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提交所有材料一式三份向所在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申报。申报单位名称必须与公章上的名称一致，填报数据与证书一致。
2.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对申报单位所报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对申报单位进行信用核查，涉黑涉恶排查，在核实无不良记录后与所在县（市）区财政局联合行文，一式两份报送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，自行留档一份。
3.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对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联合申报的奖励资金进行汇总，并报请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核准，然后按照规定程序将奖励资金下拨到县（市）区，由县（市）区发放给相关单位。
4.申报材料须于4月25日前报送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附件：福州市农业品牌奖励申报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 
2026年3月2日

(联系人：张来； 联系电话：0591-838118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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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州市农业品牌奖励申报表
	申报单位
	
	申报日期
	

	法人代表及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获证产品
名称
	
	获证时间和编号
	

	获奖种类
	
	申请奖励金额
	

	承诺事项
	我单位已充分阅读《关于加快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十条措施》有关内容，了解有关规定，自愿申请农业品牌奖励。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对本单位申报的材料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同一奖项不重复申报市农业农村局其他财政奖励。
2、如在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被撤销证书，保证无条件退还奖励资金。
3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	

县(市)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
	

经审核，无失信行为，同意报送。


单位盖章 

年  月  日
	

县(市)区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经审核，同意报送。

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

（注：获奖种类填报为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省著名农业品牌其中之一）

